
往轉乘層垂直動線未來牆板拆除
設置捲門(防火+管制)

BR13出入口2

Y01出入口B

Y01無障礙坡道

Y01未付費區

Y01付費區

販賣店

BR13未付費區

閘門

BR13無障礙坡道

往穿堂層垂直動線

地面層站內轉乘

4.6 站內轉乘動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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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地面層垂直動線

站內轉乘通道

設置捲門(防火+管制)

BR13出入口2

新增樓板範圍

Y01出入口B

BR13未付費區

BR13付費區

閘門

預留連通至生態主題園區開口

往生態主題園區及貓纜

Y01付費區

轉乘層站內轉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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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3-1 各站轉乘需求(依綜合規劃書核定版需求數量) 

站號 項次 名稱 簡稱 尺度(M) 代號 
需求

數量 

出口 

用地 

身心

障礙 

週邊

用地 
小計 

Y01 1 公車停車位 BUS 12*2.6 BUS-1 
3      3 3 

    

  

 

 

 

 

多 

目 

標 

用 

地 

      兩車位相距 1M BUS-2 

2 接送轉乘停車位 KR 6*2.5 KR-1 
1    3  3  

      兩車位相距 1M KR-2 

3 小汽車停車位   6*2.5、6*3.5(無障礙)   1   1  1 

4 機車停車位 MP 2*1、2.25*2.22(無障礙) MP-1 
130  3 127 130 

      通道 3M MP-2 

5 自行車停車位 BP 2*0.5 BP-1 

43    43 43         BP-2 

        BP-2 

                          表 1.3-2 轉乘設施附註說明 

1 身心障礙停車位汽車數量為 2%、機車數量為 2% 

2 無障礙設施包括路緣斜坡、無障礙電梯方向指示標誌及導盲磚。身心障礙設施準則 

3 
停車位

規定: 

計程車設施量 60 人/尖峰小時 1 停靠彎每方向最小 1 處 ( 第四章 4.8.6) 

腳踏車設施量 進站步行人數/尖峰小時*2%*2.5 (第四章 4.8.7) 

機車設施量 停車轉乘量/尖峰小時*80%*1.18(承載率)*2.5 (第四章 4.8.9) 

小汽車設施量 停車轉乘量/尖峰小時*80%*1.58(承載率)*2.5(第四章.4.8.14) 

 

Y01 站臨停轉乘設施數量需求檢核 

 臨停設施需求 停車設施需求 

 公車 

計程車及 

接送轉乘 

(15m 禁停黃線 

臨停接送區) 

自行車 
無障礙 

汽車停車位 
機車 

需求 

數量 
3 1 43 0 130 

設計 

數量 
0 6 43 1 3 

說明 
利用現況

公車站 

出入口 A=3 部 

出入口 B=3 部 

出入口 A=23 部 

出入口 B=20 部 
出入口 A=1 部 

出入口 A: H/C 機車位 3 部 

其餘利用現況機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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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1 站轉乘需求表 ( 依綜合規畫書核定版需求數量

Y01 站轉乘設施附註說明表

Y01 站臨停轉乘設施數量需求檢核表

停車設置檢討
基地開發所衍伸停車、臨時停車與裝卸貨停車需求應於基地內自行滿足，本站轉乘需求依
綜合規劃書核定版檢討如下表。    

轉乘車位需求分析                        

 2  

Y01 站位於木柵新光路二段道路南側及文湖線動物園站出入口處西側之開放空間，為南

環段啟始站；車站周邊土地使用以服務中心用地及動物園用地為主。站體型式為地下二層島式

月台車站，地下一層為穿堂層，地下二層為月台層，並與文湖線動物園站站內轉乘。本站共有

地面出入口兩處，分別設置於木柵新光路二段道路南側及文湖線動物園站出入口 2 西側之開放

空間。本站臨停轉乘設施依據「綜合規劃書核定版」需求數量與實際規劃如下： 

1. 臨停公車（需求 3部/利用現況既有公車站） 

本站臨近的公車站共有 2 處，分別距離出入口 A 及出入口 B 約 60~80m 範圍

內，故可取代臨停公車 3席席位的需求。 

2. 臨停計程車及接送轉乘（需求 1部/實設 6部） 

於近出入口 A、B兩處，以 15m 禁停黃線為臨停接送區，約可設置臨停計程車及

接送轉乘停車位 6部。 

3. 自行車停車設施（需求 43部/實設 43部） 

依照「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環狀線北環段及南環段暨周邊土地開發」綜合規

劃之第九章-場站規劃辦理，自行車停放於原文湖線動物園站設置之自行車停車格

位。興建本車站時將拆除現況自行車架 43組(出入口 A-14+出入口 B-29)，於完

工後於環狀線 A 出口設置 23組自行車架及 B 號出口北側設置 20組自行車架。

原文湖線動物園站 1號出口之 20 組自行車架非本次設計範圍，故未涉及更動原

地保留，應已滿足此區域自行車停車需求。 

現況於出入口 A、B 間周邊人行道設有微笑單車租借站，規劃於完工後原地復

原，詳細位置將與相關單位會勘後設置。 

4. 無障礙汽車停車設施(需求 0部/實設 1部) 

本站於出入口 A 近無障礙電梯處，於路權範圍內以人行道內凹方式，設置無障礙

汽車停車位 1部。 

5. 機車停車設施(需求 130部/實設 3部) 

於本站出入口 A 於路權範圍內，以人行道內凹停車彎方式設置無障礙機車 3 部，

機車停車格與道路齊平。因本基地路外及路邊皆有機車停車格，目前需供比未達

上限，故轉乘設施將利用基地現有機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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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車路徑

避難動線

人行道

旅客垂直動線

消防雲梯車救災空間

消防雲梯車救災空間
8M*20M

11M 11M

上方轉乘層
投影線

新光路二段
(含人行道路寬50m)

地下二層_穿堂層(1/100)

FFL  111.850

地下二層_穿堂層(1/100)

FFL  111.850

地下三層_月台層(1/100)

FFL  106.400

地下三層_月台層(1/100)

FFL  106.400

EAa EAb

出入口"A"地面層

FFL  123.600

出入口"A"二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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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A"屋頂層

FFL  134.300

FGL(出入口"A")

FFL  123.000

9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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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5
7
0
0

ENTRANCE LOBBY (A)
E101

出入口大廳 (A)

建築線 退縮建築線 捷運系統用地範圍線

6
0
0

1
1
1
5
0

3
6
0
0

4
2
0
0

1
3
0
0

A1=1:100

比例尺 :
40 m8621 5 73

A3=1:200

SOUTH SECTION OF CIRCULAR LINE

環狀線南環段

RAPID TRANSIT SYSTEMS

TAIPEI METROPOLITAN AREA

細部設計廠商

日期 日期

參考圖號

比例

次序 內             容

修      改

日期

單位

核 准

電腦圖號

Drg. No
圖    號

中華⺠國臺北市政府捷運⼯程局

臺   北   都   會   區   捷   運   系   統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年  月  日

工程圖核備章

DEPARTMENT  OF  RAPID  TRANSIT  SYSTEMS

TAIPEI CITY GOVERNMENT

DETAIL DESIGN CONSULTANT

REPUBLIC OF CHINA

Ref. No.

No. DescriptionDate

Unit

Revisions Approved

DDC DORTS

CAD No.

Scale

00
05

7

KEY PLAN
索引圖

Y01車站

STATION
CL

C

Y01

車站中心線

N

KEY PLAN

初      核

繪      圖

設      計

計畫經理

複        核

Designed

Checked

Drawn

Date

Rechecked

Date

Project Manager

建  築  師
Architect

EA1 EA4 EA6

E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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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1車站

F670A/Y01/AR4 02

依內政部 102 年 7 月 22 日以台內營字第 1020807424 號函修正「劃設消防車輛救
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逐條檢討。
( 一 ) 供救助五層以下建築物消防車輛通行之道路或通路，至少應保持 3.5 公尺以上之
        淨寬，及 4.5 公尺以上之淨高。.............OK

( 二 ) 五層以下建築物，消防車輛救災活動所需空間淨寬度為 4.1 公尺以上。.......OK

( 三 ) 雲梯消防車操作救災空間與建築物外牆開口水平距離應在 11 公尺以下。.....OK

800

800

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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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103.3.13 臺北市公共設施用地廣告物設置原則 ] 檢討 :

一、為執行本市已開闢公共設施用地之廣告物設置事項，特定訂本原則。

二、適用本原則之公共設施用地類別如下：
（一）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八十三條公共設施用地。
（二）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附表規定允許多目標使用之公共設施
            用地及使用項目。
（三）都市計畫法第四章所列公共設施用地。
（四）本市轄區內已開放營運之捷運站體及相關戶外設施。
• 本案符合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八十三條公共設施用地 ......OK
   
附表 :
本案廣告物設置於 ( 十八 ) 供捷運使用之公設用地之出入口構造物，依附表檢討如下 :
1. 不得設置電子展示廣告等產生光害之廣告設施。
• 本案依規定辦理 ......OK
2. 商業廣告設置面積不得超過該立面扣除開口後面積 50%。
• 北向廣告面積 =5.5(L)*0.6(H)=3.3m2, 該立面扣除開口後面積 =364m2
   3.3/364=0.9%<50%......OK
• 西向廣告面積 =9.2(L)*0.6(H)=6.96m2, 該立面扣除開口後面積 =427.5m2
  5.52/427.5=1.9%<50%......OK

三、審核程序
（一）公共設施用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管理機關簽報本府同意後，依臺北市
            廣告物暫行管理規則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但書規定，設置廣告物。
             1. 符合附表規定。
             2. 未符合附表規定，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下
                 稱都審會）審查通過。
（二）公共設施用地位於都市設計審議地區，且擬設置之廣告物須達申請雜項執照
           規模，或屬新建建築物併申請廣告物者，經都審會審議通過後，依前款規定
           辦理。
（三）各管理機關依前揭審核機制申請設置廣告物，應依本市廣告物管理之相關規
            定備妥審核書圖文件，如需辦理都市設計審議程序則應依都審會審議規則之 
            圖說規定辦理。
• 本案公共設施用地位於都市設計審議地區，依規定提送都審會審議 ......OK

四、依本原則申請公共設施用地設置廣告物者，廣告物設置期限以三年為限。
• 本案依規定辦理 ......OK

廣告物設置位置

出入口 B- 北向立面

3150

W=5550

H=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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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環狀線北環段及南環段暨周邊土地開發」Y01車站新建工程 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案

項次 審查意見 修正說明

(一)
出入口B北向立面及西向立面各設置1處廣告物，與構造物之關係介面處
理請補充，避免未來以附掛方式施作，應與立面設計整體評估。(P50-51
、61-62)

背襯骨料已預留內凹空間並規劃可拆式外牆板，牆板拆除

後招牌可鎖固於骨架上。

三、

廣告物安裝示意圖

可拆式鋁芯複合板

熱浸鍍鋅縱向管

空縫鋁芯複合板

招牌

拆除後安裝招牌

21

廣告物設置位置

依 [105.7.22 臺北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 ] 檢討 :

第 七 條    
廣告物不得封閉、堵塞或妨礙法定避難器具之使用及依法留設之逃生避難設施、緊急
進口及日照、採光通風開口。
• 本案符合規定 ......OK
第 九 條
下列處所不得設置廣告物：
一、公路、高岡處所或公園、綠地、名勝、古蹟等處所。但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者，不在此限。
二、妨礙公共安全或交通安全處所。
三、妨礙市容、風景或觀瞻處所。
四、妨礙都市計畫或建築工程認為不適當之處所。
五、公路兩側禁建、限建範圍不得設置之處所。
六、妨礙該建築物各樓層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標準規定設置之避難器具開口部開
啟、使用及下降操作之處所。
七、其他法令禁止設置之處所。
• 本案符合規定 ......OK
第十條   
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之固定支撐物及構架應使用不燃材料。
• 本案符合規定 ......OK

第十一條    
廣告物使用外部照明燈具，其燈具突出建築牆面以不超過一點五公尺為限。
• 本案符合規定 ......OK
第 十七 條    
於各種使用分區依本自治條例設置之廣告物，除另有規定外，其規範、規模、申請程序、
應備文件及許可等規定，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 本案依規定辦理 ......OK
第 十八 條    
招牌廣告依其規模分為下列兩種：
一、小型招牌廣告：指下列情形之一，其申請設置時免申請雜項執照。
 ( 一）正面式招牌廣告縱長在二公尺以下者。
 ( 二）側懸式招牌廣告縱長在六公尺以下者。
 ( 三）設於騎樓簷下式招牌廣告設置面積在一點
           二平方公尺 以下且縱長在一公尺以下者。
 二、大型招牌廣告：指除小型招牌廣告外之其他招牌廣告。
• 本案設置正面式招牌廣告，面積 8.85m2，縱長 14.75m( 北向 5.55m+ 西向 9.2m)，
為大招牌廣告 ......OK

出入口 B- 西向立面

3150

W=9200
H=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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